
本报5月1日讯 针对公

车私驾、私用现象较为突出这

一问题，近日，双峰县作风办

设计制作了公车标识，并张贴

至全县所有公务用车。此举旨

在广泛借助群众和社会各界

人士的监督，规范公务车辆的

使用， 控制和减少公车私驾、

私用现象的发生。

目前， 该县256辆公务用

车已全部进行标识张贴，8小

时以外的违规使用公车现象

得到了有效控制， 用公车接

送孩子和办私事、 用公车学

驾驶、 用公车旅游和营业性

娱乐场所摆放公车现象已基

本消失。

■通讯员 邓卫锋

双峰县为256辆公车贴牌严盯“车轮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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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车“标注身份”上路

记者4月30日从临湘市纪

委获得消息，从“五一”开始，

全市所有公务用车必须张贴

“公务用车”标识上路，主动接

受社会各界监督。 市纪委、市

监察局将抽调专门人员对各

单位张贴标识情况进行专项

督查， 并向社会公布督查结

果；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可对

公务用车的违规行为进行监

督。市“四大家”机关公务车辆

已率先进行张贴示范。

记者在临湘市内看见，已

有政府公车按规定贴上标识。

标识统一贴在挡风玻璃的右上

角，呈椭圆形，上有“临湘市公

务用车” 字样， 并附有监督电

话。 临湘市纪委常委吴贤德告

诉记者， 全市450多辆公务车，

目前已经有180多台贴牌，公务

车将由各单位持有“临湘市公

务用车准驾证”专职司机驾驶，

严禁党员领导干部公车私驾、

公车私用。

公务用车标识是权力护身符？

公务车“贴牌”上路在当地

引起群众热烈反响。 临湘市民

李先生表示， 公车私用的负面

影响不言而喻，有损政府公信，

也不利于社会和谐，“我个人非常

支持新规定”。“这个规定对我们

司机有利也有弊”，市房产局司机

张师傅认为，“贴牌” 对领导的约

束更多，对司机而言，少了偶尔用

公车的方便， 但多了个人的休息

时间。

临湘公务用车新规引发了

网友口水战。“此举为公务用车

带上一副‘镣铐’”，网友“流浪的

鞋鞋”认为，张贴标识将对公车

使用起到监督作用， 可谓开先

河，勇气可嘉；网友“kenljm”则

提出质疑：不会是炒作吧，贴张

标识治标不治本，说不定反让公

务车多了一道权力“护身符”；网

友“逸水寒”则表示期待，希望不

是雷声大雨点小，真正做到善始

善终。

“压力很大，欢迎网友监督”

对于网络上的舆论“冷水”，

吴贤德坦言“担子很重”，网友监

督对公车使用是一种约束， 对纪

委及各部门的监督执行工作也是

一种压力。公车改革本就是一个

争议性的复杂工程， 临湘的探索

实践是一个创新举动， 改革中必

然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新规

定重在执行和坚持， 希望通过政

府努力和公众参与合力，让‘车轮

腐败’收敛、杜绝”。

她每天行走在“世界上最美

溪流”边，却无心欣赏近在眼前的

美景，每天与她相伴的是火钳、扫

把、 塑料保洁袋， 她就是全国劳

模、 张家界金鞭溪女子保洁队副

队长李金浓。

她每年用坏200多个扫把

“游客来到景区，第一个感觉

就是环境卫生，然后才是观景，客

人进来干干净净的， 这样才能感

觉到景色更美。”这个只有小学三

年级文化底子的中年土家妇女李

金浓朴素而又和蔼。

这个每年要用掉200多个扫

把， 清扫处理5000多公斤垃圾，

行程近万里的保洁员，“不管淡旺

季，不管刮风下雨、下雪冰冻，坚

持每天早上6点钟就上路，下午六

七点钟才下班。”

2003年非典期间，她在景区

中率先推出了“拖把加扫把”的保

洁模式。保洁工具在原有的扫把、

火钳和垃圾袋的基础上， 又增加

了小拖把和小桶。“我们的清洁工

具就有几十斤。”

她的“服务包”里备有针线盒

在清扫垃圾的同时， 她常年

背着一个“服务包”，里面装着创

可贴、感冒药和针线盒，为失散团

队的游客找到队伍， 为跌倒摔伤

的游客送上创可贴， 为不小心被

树枝划破衣服的游客缝补衣服，

为迷路的游客指引道路方向。

十余年的景区保洁工作中，

李金浓默默奉献的精神得到了同

事和游客的肯定和赞扬， 她所在

的“女子保洁队”也成为景区的一

大亮点。 ■记者 胡信锋

临湘机关车贴“公家牌”防私用

质疑：公车多道权力“护身符”？ 市纪委： 探索创新，欢迎监督

女子保洁队副队长

“重装”护卫金鞭溪

公务车往往是很牛的。不

过，从“五一”开始，临湘市将

为全市450多台公务车箍上

“紧箍咒”，“很牛的公务车”再

也不能像以前那么牛了。

■记者 鲁红 实习生 李晓梦

“我们这回是下了决心动

真格的”， 吴贤德一脸严肃地

告诉记者。

对于违规车辆和个人，不

仅要追究纪律责任，还要进行

经济处罚。对公车私驾、公车

私用，或非公务活动停放在公

共消费娱乐场所等行为，将扣

减该单位公用经费1000元、

扣除当事人工作津贴200元。

不仅如此，公务用车违规每通

报一次在年终目标管理考核

中扣2分，取消评先评优资格。

据悉，2009年，临湘市公务

用车油费平均为3000元/月，

加上维修等其他费用，一台公

车费用至少需6万/年(司机工

资除外 )。“如果新规执行到

位，至少可以将每年的公车使

用费用降低10%”。

“下决心动真格，对违规者追责后再经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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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正在认真记录贴标车辆的详细情况。 通讯员 李国武 摄


